
 

基隆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家長權益說明 

 
親愛的家長： 

    無論是學校老師建議您孩子需要特殊教育鑑定，或是您自己想讓孩子接受鑑

定，在鑑定過程中，您擁有（一）知的權利，也就是評估老師或學校應充分向您說

明本市鑑定安置的目的及程序、報告內容、會議時間與相關細節；（二）決定的權

利，決定是否提出鑑定以及邀請哪些人員陪同您出席會議；（三）參與的權利，您

有權參與過程中的任何會議與討論；最後，還有（四）申訴的權利，在評估過程中，

如遇到任何損及您與孩子權益的問題，或是您不同意鑑定的結果，都可以依程序提

出申訴。 

在您為孩子提出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申請前，請先詳閱以下的說明： 

◎「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」是一個決定孩子特殊教育資格（13 類）、特殊教育安置（適 

   合就讀的學校與班級）以及相關服務需求的程序。  

◎孩子只要經過鑑定安置程序確認符合特殊教育資格，就會享有許多特殊教育法保障的 

  權益，簡要列舉如下：  

特殊教育資格 特殊教育安置 相關服務 

   

 智能障礙  不分類資源班  交通服務* 

 視覺障礙 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 學生助理人員* 

 聽覺障礙  特殊教育學校  相關專業服務* 

 語言障礙  在家教育  教育輔助器材及特殊教材* 

 肢體障礙  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  個別化教育計畫 

 腦性麻痺   視障、自閉症、情緒行為巡迴輔導* 

 身體病弱   考試評量調整服務 

 情緒行為障礙   無障礙環境及學習環境調整 

 學習障礙   學校安排導師 

 多重障礙   特殊升學管道 

 自閉症   其他…… 

 發展遲緩   

 其他障礙   

註：*需依據孩子實際發展情形定期重新申請   



◎經過鑑定安置程序後，如果確認孩子符合特殊教育資格，學校必須將孩子的資料通報 

  在教育部的資料庫，一經通報，除非資格消失或放棄，否則資料將不會被移除，在未 

  來所有的求學階段裡，學校老師都會事先知道孩子的狀況及特殊需求。  

◎鑑定安置並不是一次評估定終生，如果孩子的障礙情形有改變或是教育安置的方式要 

  改變，都可以隨時再向學校申請鑑定安置，重新確認。  

◎提出鑑定安置申請後，會由特教老師評估孩子的能力現況與教育需求，依據鑑定標準 

  完成報告、提出初步建議。接著，學校會再邀請您、評估老師一同參與鑑定安置會議 

  討論，確定孩子適合的教育安置與相關服務，鑑定安置會議現場會有外部的專家學者 

  共同參與會議討論。當然，孩子也有可能不符特教資格，這也會透過正式方式告知您。  

◎從申請、評估到開會討論決定，您都有充分參與的權利以及義務。  

 

閱讀完上述的訊息後，您可以決定替孩子申請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或是拒絕申請。  

◎孩子在學習或適應出現困難時，不論是學校老師建議或是您主動提出，如果您同意申 

  請鑑定，請您簽署《鑑定申請報名表》。  

◎如果您認為孩子的狀況不需要提出鑑定安置，請您勿簽署《鑑定申請報名表》，但仍 

  建議您與學校老師、輔導單位持續保持聯繫，隨時反映孩子需要的協助。  

 

在您同意提出鑑定安置申請之後，提醒您注意下列重要事項：  

◎特教老師進行評估階段，評估老師將與您在學校、園所或是家中的孩子有實際互動或 

  施測。請提供孩子在醫院的評估資料（如果有的話），在家裡、學校或幼兒園的學習 

  狀況以及您所觀察到的孩子能力狀況，並與評估老師討論您的所有疑問以及您對孩子 

  的期待。  

◎撥冗參與鑑定安置會議，學校會在會議召開前 7 日，通知您出席會議，也歡迎您邀請 

  其他熟悉孩子的人一起出席。評估老師也會提供您孩子的評估報告，請詳細閱讀，對 

  於報告的內容、建議有任何疑問或是不同的意見，都可加註在報告中，並在會議時 

  提出。  

◎如果您無法出席會議時，為了保障您的權益，請簽署《鑑定會議出席意願回執單》並 

  委請代理人出席。 



◎充分參與會議討論，與您一起開會的人員至少有評估老師、學校特教老師，會 

  議中會針對評估老師的建議進行討論，初步決議孩子的特教資格、安置及需要 

  的服務。請不要害怕發言，您是最瞭解孩子的人。  

◎鑑定安置的確認結果在鑑輔會審核通過後，由學校轉交《鑑定會議結果通知   

  書》，並以正式公文公告會議紀錄。收到上述的書面文件時，如發現記載內容 

  與您參與會議時的結果不一致，請立即向學校反應。  

◎對於鑑定安置結果不服時，請在收到會議結果通知書次日起 20 日內，向「基 

  隆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出申訴，申訴方式及所需文件，請 

  撥電話（02）24301515 分機 507 洽詢。  

◎在鑑定過程中，遇到可能損及您與孩子權益的問題，如：評估老師沒有實際和  

  孩子互動、會議前未提供評估報告、學校沒有提早告知會議時間等，請先向學  

  校行政人員反映，如無法解決，可向教育處或鑑輔會反映。  

 

完成鑑定安置程序只是個開始，要幫助孩子順利的學習成長，需要您與學校持

續的合作與努力  

◎學校會依據鑑定安置議決事項安置孩子就讀、提供教育服務、協助申請並執行  

  相關服務，如您發現有未執行事項，請先向學校行政人員反映，如無法解決，   

  可向教育處或鑑輔會反映。  

◎孩子的特殊教育需求會隨著時間不斷的改變，您必須參與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計  

  畫，與學校定期檢視、重新評估孩子的學習情形。  

~相關疑問歡迎致電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或基隆市鑑輔會~ 

電話(02)24301505 分機 507 

 


